济南市钢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行政处罚决定书
钢城市监行处字〔2023〕60号

当事人：济南市钢城区大力酒水经营部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70117MA********
负责人：高登勤
住所：钢城区汶源街道友谊大街********东60米                                  
身份证号码：371203************                      
联系电话：186********     其他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钢城区艾山街道庙子村******24号
    
2023年6月26日，莱芜市钢城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时发现当事人场所内存放有南京（炫赫门）7.4条共计92个品种，115.1条卷烟，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2023年7月6日，莱芜市钢城区烟草专卖局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规定将该案件移送我局。
2023年7月6日，我局依法予以立案查处。
2023年7月18日，我局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并提取了当事人的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从周边超市里购买南京（炫赫门）7.4条，等共计92个品种，115.1条卷烟。按照销售价格计算，上述烟草制品货值金额为46550.5元，依据已有证据无法认定实际销售，故无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案件来源登记表1份，证明该案的线索为其他部门移送。
2.莱芜市钢城区烟草专卖局《案件移送函》（钢城烟移〔2023〕第0008号）1份，证明：案件移送时间及随函附案件材料15份53页，移送财物清单5页。
3.检验报告（R-WZ37S230600118）1份，证明涉案卷烟均为真品卷烟。
4.莱芜市钢城区烟草专卖局《涉案烟草专卖品核价表》1份，证明涉案烟草数量、销售价格及货值金额。
5.询问调查笔录1份，证明：①当事人承认未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②当事人承认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的行为；③当事人陈述购进涉案烟草的数量及销售价格；④当事人无购进销售和价格记录；⑤无证据证明在购进涉案烟草后进行销售，依据已有证据无法认定实际销售，无违法所得。
6.高登勤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高登勤身份。
7.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证明违法主体合法有效。
8.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当事人委托高登臣处理本案的调查、询问，并接收相关文书。
9.高登臣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被授权委托人身份。
2023年7月24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济南市钢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钢城市监烟罚听告〔2023〕3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没有申请听证，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条“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第十六条“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企业或者个人，由县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上一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审查批准发给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已经设立县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地方，也可以由县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发给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批发、零售业务，以及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和经营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的，必须依照《烟草专卖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请领取烟草专卖许可证”的规定，属于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社会危害轻微，未实际销售；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参照《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三条第四项“市场监管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以下原则：（四）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兼顾纠正违法行为和教育当事人，引导当事人自觉守法”、《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十五、其他领域监督管理；六十六、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二）裁量标准2.【一般】经营额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经营总额30%以上40%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对当事人予以中限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二条“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 的规定，决定予以行政处罚如下：
1、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
2、处罚款人民币13965.15元（大写：壹万叁仟玖佰陆拾伍元壹角伍分整）。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分行钢城支行（钢城区友谊大街16号）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钢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或者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钢城区(或历城区、章丘区、莱芜区、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钢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8月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